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二○一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間 九十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 

地點 本局六樓東北區會議室 

主席 沈局長世宏 

記錄 孫 美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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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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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月裡 于建國 

吳滿玲 

(陳麗娥代) 
陳惠珍 蔡聰敏 程樹森 

廖清 李文和 呂登隆 蔡榮永 陳聰明 吳文園 盧啟文 吳月蓉 

杜同順 謝杰士 方聰明 雷朝順 游世明 陳浩 一 鄭盛聰 鄭金寶 

許良筆 
詹士勳 

(陳龍昆代) 
莊定國 陳秀明 吳錦振 吳賜麟 劉誌卿 蔡清村 

姜海坤 
陳慶漢 

( 葉枝清代) 
            

 

一、 報告本局第二ＯＯ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修正確定，修正之點： 

 (一) 六、臨時動議(三)政風室報告：「‧‧‧本(八十九)年‧‧‧」，修正為「‧‧‧本(九十)年‧‧‧」。 

 (二) 六、臨時動議(四)人事室報告：「‧‧‧本(八十九)年‧‧‧」，修正為「‧‧‧本(九十)年‧‧‧」。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 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請第三科函請環保署提供台北市民於八十八年度申報廢棄汽機車補助款之車輛數。 

2.本年與去年同期廢棄車輛處理比較情形應提會說明。 

 (二)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二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及設置廣告板(欄)許可申請

數量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請第三科增列各階段清除、告發、停話違規小廣告合計數中所含電話門號數。 

2.本局函請電信單位停話及回復情形與執行成果有落差部分，請稽查大隊洽電信單位查明。 

3.「臺北市張貼廣告管理辦法」公告前及目前已設置之廣告板(欄)，請各區隊清查並將資料送交第三科 

   納入管理、第六科列入稽查；另請第三科研究各里辦公室廣告欄整潔維護之可行辦法。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九十年一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掩埋場於下次局務會議提出利用污水處理廠脫水設備處理溝泥之可行性評估報告，並請黃副局長督

導。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外勤隊九十年一月份人力、車輛、勤務實際配置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以區隊別增列各項勤務人力配置總數及各型車輛平均出車次數。 

 (五)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八十九年暨九十年一至二月份垃圾量統計分析結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將廚餘量納入統計，並以八十九年七月一日隨袋徵收實施日期為比較分析基準。 

 (六)  第五科報告 九十年二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第五科應將資源回收商基本資料建檔列管，並要求申報回收數量。 

 (七)  第六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二月份職業災害及歷年度暨月平均件數統計分析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重視職災之防患，朝零災害目標努力。 

 (八)  第六科報告 本局處理網際網路市容查報案件九十年一、二月份執行情形統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主管加強督導、管理，務必確實查處依限回覆。 

 (九)  總務室報告 本局(含所屬機關)九十年二月份公文電子交換執行成果表(如附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十)  修車廠報告 本局八十九年十二月至九十年二月各單位進廠保養維修車次統計表及趨勢圖，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1.請修車廠安排適當時間進行每年定期車輛噴漆工作，並請第六科將車容檢查情形提報局務會議。 

2.請修車廠將新購之五十八輛車進廠保養維修情形建檔列管。 

 (十

一)  

秘書室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年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綜企小組綜合規劃世界地球日及環境日活動，各單位配合辦理，並請主秘督導。 

四、 討論事項： 

 (一) 第六科提 檢陳本局勞工安全衛生稽核管理計畫(草案)乙份，謹提請    審議。 

 決議 請黃副局長召集相關單位研討後再提局務會議。 

 (二) 第六科提 擬修正「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人員工作要點」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 請第六科依各單位意見修正並簽奉核定後發布實施。 

五、 臨時動議： 

 

法制蔡專員報告 1.行政程序法自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行政機關如將其權限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或民間團體或個人)執 

   行，必須有法規作為依據，並公告及刊登公報，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訂有明文。本局各 

   單位及所屬機關應再檢視業務有無權限委任、委託而須公告者？凡屬上開規定需公告者，由各該單 

   位及所屬機關擬妥公告內容簽奉核定並完成公告事宜。 

2.各單位送請市議會審議之法案，若具有時效性、優先性或爭議性希望本次會期通過者，請儘速送交 

   本人彙辦。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六、 指示事項： 



 
(一) 隨袋徵收政策實施初期，堆置於山豬窟之回收物在回收隊及各隊支援下，即將於月底前完成分類處理，感謝各單位的配

合與努力。請第三科與各區隊檢討整體區隊人力之調整、回收作業上運送與處理間之分工等業務，並積極規劃處理。 

 
(二) 請秘書室於月底前召開市政論壇會議，第三科將近期重要工作及推動計畫說明座談會做一次民調，瞭解里長及民眾反

應，並將結果提報市政論壇會議報告，會後再提報市政會議。 

 (三) 公廁整潔維護運動目前正積極推行中，本局各單位對所管公廁，應確實負起整潔維護工作。 

 (四) 有關春節禮品問卷調查，請各單位配合填報。 

 (五) 本週五市長將視察公寓大廈及社區資源垃圾強制分類回收情形，有關準備工作請第三科儘速處理。 

 
(六) 市長非常重視新工處於南港經貿園區之廢土處理工作，本局將協助處理分類後可燃性垃圾之焚燒，多餘部分是否暫置山

豬窟垃圾掩埋場，請第四科及掩埋場協調監督委員會研究處理。 

散會：十時四十分。 

 


